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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保险服务贸易法律制度研究（下） 

    第三节 加入WTO对中国保险服务贸易的影响及中国的法律应对 

  结合上文所述的WTO主要成员方保险服务承诺概况表，分析我国作出的承诺，不难看出，我

作承诺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过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承诺标准。从原先的经济试点开放模式突变为

面开放格局，对我国的保险业和保险市场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呢？笔者认为，对此问题不宜一概

方面进行辩证分析。 

  一、加入WTO对中国保险业和保险市场的积极意义 

  我国开放保险市场的承诺预示着竞争机制将逐渐在中国保险市场的资源配置方面起基础性和主

制的作用下，我国保险业将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并将逐步融入国际保险业，参与国际保险市场

言，保险市场开放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有助于优化保险市场结构，提高保险市场效率。 

  加入WTO后，我国必须确实履行GATS项下关于市场准入的承诺，放松外资保险公司进入我国

着市场竞争主体的增加，我国的保险市场结构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在1991年之前，中国保险市场

保险公司“一花独秀”的局面，1991年后随着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被分拆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

国再保险公司三个独立的国有独资保险公司以及太平洋、平安、天安、大众、新华、泰康、华泰、永安、

批股份制保险公司的崛起，中国保险市场已经打破了中保集团独家垄断保险市场的局面。那么，是不是就此可以

我国保险市场已经成为一个充分竞争的保险市场呢？笔者认为，作出这种判断为时尚早。从保险

国保险服务供给者数量的确不少，但从各保险公司的资质及其业务分布格局来看，各保险公司之

着极大的不平衡。目前，除了中国人民、中国人寿、太平洋、平安等少数几家保险公司设立较早，

及全国各主要省市之外，其余保险公司要么有区域性展业限制（如天安、大众、永安、华安保险

全国拓展业务的实力。这样，就导致我国保险市场格局呈现出一种地域失衡：在上海、广州、北京等大城市，保

给主体较多，竞争较为充分；在各省会城市或地区中心城市，只有中国人民、中国人寿、太平洋、平安四家全

险公司，处于一种寡头垄断状态；至于在中小城市及农村地区，则只有中国人寿与中国人民两家保

险市场和财险市场居于完全垄断地位。[9]这种格局，依靠我国保险市场机制自身是难以在短期

引入外资保险公司，才能使上述地区的寡头垄断或完全垄断格局向充分竞争的方向发展，就这一

入世五年后完全取消外资保险公司展业的地域限制，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二）加入WTO有助于推动中国保险业的国际化经营，开拓海外保险市场。 

  根据世界各国保险业发展的经验，在引入外资保险机构及其经营技术的一段时间后，必须同

海外保险机构，这样，才能发展外向型经济，真正实现国内保险市场与国际保险市场的接轨。因

场开放的国家来说，只有在资金、技术、管理知识等要素双向流动的情况下，才能使本国保险业获

大动力。因此，“引进来”与“走出去”是中国保险市场开放缺一不可的两方面，彼此相互依存，相互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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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看来，我国保险业的国际化经营已经奠定了一个较为扎实的基础，中国人民、中国人寿、太平洋、平安等几家大

型保险公司均在海外设立了数量可观的保险分支机构，其经营范围和人员组织都达到了一定的规

跟，积蓄了经验，初步具备了与当地保险公司相抗衡的实力。加入WTO之后，中国在向其它成员

的同时，亦可充分利用其它成员方的市场准入承诺，以现有的海外保险机构为基础，逐步扩展机

险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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